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及《长盛利鑫9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长盛利鑫9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连续40个

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本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长盛利鑫9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及代码：长盛利鑫90天持有纯债 A 020687
长盛利鑫90天持有纯债 C 020688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最短持有期90天

基金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

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可直接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

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截至2025年4月22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40个工作

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

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

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3、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查阅《基金合同》全文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400-888-2666）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了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限为90天，在最

短持有期限内，您将面临因不能赎回或转换转出基金份额而出现的流动性约束。基金的过往

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者

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关于长盛利鑫90天持有期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4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永赢腾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永赢腾利债券

019217

2024年02月06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永赢
腾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腾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2025年04月21日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5年度的第1次分红

永赢腾利债券A

019217

1.0387

331,439,234.45

-

0.100

永赢腾利债券C

019218

1.0350

93.70

-

0.10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04月23日

2025年04月23日

2025年04月24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管理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照2025年04月23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并于2025
年04月24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5年04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并在开放日赎回。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权益登记日开放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基金，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

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

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

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05-888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

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23日

永赢腾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3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中金重庆两江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中金重庆两江REIT

508010

2024年12月3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指南第2号一一存续业务》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及《中金重庆两江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中金重庆两江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3月31日

2.6149

18,463,247.13

17,540,000.00

0.4385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5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1、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根据基金合同，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应当将90%以上合并后基

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分配给投资者，每年不得少于1次，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6个月可不进行

收益分配。

3、本基金 2024年 12月 3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未经审计的可供分配金额为 4,448,
338.25元。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的未经审计的可供分配金额为 14,014,908.88
元，详见《中金重庆两江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第 1季度报告》。2024
年12月3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可供分配金额为人民币18,463,247.13元，本次计划分配

17,540,000.00元，约占截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尚未分配的可供分配金额的95.00%。

4、截至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

存在尾差，具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4月25日

场外：2025年4月25日 场内：2025年4月28日

场外：2025年4月29日 场内：2025年5月6日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4月25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通

过场内交易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指在基金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计算得出

的金额，在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中，应当先将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调整为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

流等因素后确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本次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如下：应收和应付

项目的变动项；使用以前期间预留的运营费用；基础设施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处置基础

设施项目资产取得的现金、金融资产相关调整、期初现金余额等；当期购买基础设施项目等资

本性支出；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未来合理相关支出预留，包括重大资本性支出（如固定

资产正常更新、大修、改造等）、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费用等。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以登录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中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客服电话400-868-1166进行相关咨询。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34年，不开通申购赎回，只能在二

级市场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后，在场外渠道购买的份额需要转托管至场内方可交易或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通平台进行份额转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

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金重庆两江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第一次分红的公告

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宏利风险预算混合

162205

2005年4月5日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宏利风险预算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

2024年12月31日

1.1579

9,223,120.18

792,951.47

0.1360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1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每年分配次数最多

不超过四次，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收益可不分配；年度分配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

内完成；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每次收益分配比例最低不低于已实现收益

的5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4月24日

2025年4月24日

2025年4月25日

权益登记日在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5年4月2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
销售机构。2025年4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5年4月2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网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

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4）权益登记日之前（含2025年4月24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

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

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5）红利再投资份额的持有期自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确认日起计算。

6）咨询办法

（1）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98-8888（免长话费）或 010-66555662。
（2）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manulifefund.com.cn。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宏利风险预算混合

162205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宏
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4月25日

2025年4月25日

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注:上述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具体指取消对本基金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申购业务限制。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将于2025年4月25日当日起恢复正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投资业

务。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

财方式。

3）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98-8888，010-66555662；本公司网站：www.manulifefund.
com.cn。

4）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5-01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15:30
2.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大智路999号珠海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裁董明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798人，代表股份 2,868,654,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36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17人，代表股份1,706,959,14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56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581人，代表股份1,161,695,2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9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787人，代表股份 1,468,419,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29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06人，代表股份306,723,80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1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581人，代表股份1,161,695,2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98%。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逐项审议表决，董明珠女士、张伟先生、张军督先生、舒立

志先生、钟成堡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1选举董明珠女士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570,233,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4567%；

1.02选举张伟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605,03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105%；

1.03选举张军督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597,232,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384%；

1.04选举舒立志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06,76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269%；

1.05选举钟成堡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57,32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5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董明珠女士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484,20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748%；

1.02选举张伟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992,749,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067%；

1.03选举张军督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075,179,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202%；

1.04选举舒立志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090,776,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824%；

1.05选举钟成堡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092,512,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00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逐项审议表决，张秋生先生、程明先生、李红旗先生、翁国

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选举张秋生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633,15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05%；

2.02选举程明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586,859,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768%；

2.03选举李红旗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584,653,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99%；

2.04选举翁国民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584,578,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张秋生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232,916,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621%；

2.02选举程明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186,624,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097%；

2.03选举李红旗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184,418,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594%；

2.04选举翁国民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184,342,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54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逐项审议表决，程敏女士、段秀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1选举程敏女士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2,597,76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569%；

3.02选举段秀峰先生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2,531,61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5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程敏女士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1,197,528,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522%；

3.02选举段秀峰先生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1,131,382,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477%。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840,087,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42%；

反对1,9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弃权26,579,7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39,852,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46%；反对1,9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3%；弃权26,579,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曹玉佳、王好月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5-013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十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届

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邵丽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邵丽国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一致。

邵丽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邵丽国先生简历

邵丽国先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企业管理部部长。

历任公司生产计划部技术员、主管、部长助理，空四分厂厂长助理、厂长，格力电器（合肥）

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设备动力部部长。

截至目前，邵丽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2,287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5-015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关于召开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5年 4月 22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程敏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
人。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监事

会一致。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5-01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

于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明珠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公

司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董明珠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

董事会一致。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下设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三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

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张秋生先生（主任委员）、翁国民先生、舒立志先生；

提名委员会：翁国民先生（主任委员）、李红旗先生、张伟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程明先生（主任委员）、李红旗先生、张伟先生。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一致。经提名

委员会审核，张伟先生符合公司总裁任职资格。

经总裁张伟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方祥建先生、刘华先生、李绍斌先生、 胡余生先生、

王凯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廖建雄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章周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前述人员聘任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一致。经提名委员会审核，上述人员符合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事宜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章周虎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6-8669232
传真：0756-8614998
电子邮箱：gree0651@cn.gree.com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简历

张伟先生：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现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

裁。

1999年加入格力电器，历任公司管路分厂、物资供应部、外协外购质量管理部、企业管理

部负责人，公司总裁助理；2013年至2020年任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9年1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2020年9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

截至目前，张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83,328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方祥建先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裁。

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任公司筛选分厂担任分析员、科室主任，2004年7月至2016年

12月任公司筛选分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质量控制部部长；2016年12月至2021年11月

任公司助理总裁；2021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质量协会刘源张质量技术人才奖、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

理英才奖”、珠海市高层次人才；兼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副会长，中国制冷学会第十一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广东省冷冻空调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国质量协会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可靠性推进委员会委员，中国

节能协会绿色高效用能产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消防协会专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

学会理事会理事，广东省质量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截至目前，方祥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9,29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刘华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工程师。

2003年加入格力电器，历任公司商用技术部设计员、组长、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公司

总裁助理等。长期从事工商用空调设备与系统节能新技术的研究，主持公司离心、螺杆、多联

机等新产品的开发工作，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2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

取得国际领先成果8项；担任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能源利用分会副会长、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热利用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暖通空调分会副会长等；入选科技部“中青

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
获“广东省劳动模范”“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截至目前，刘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1,948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李绍斌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裁。

历任公司商用空调设计与开发部部长助理、部长，公司总裁助理，总工程师助理；兼任国

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工信部“启明计划”评审专家、广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荣获广东省杰出发明人奖；珠海市高层次人才。

截至目前，李绍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8,43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胡余生先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

总裁。获评国家万人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杰出工程师

青年奖、广东省十大杰出发明人奖。

2004年7月至2017年12月任公司制冷技术研究院技术员、所长，公司机电技术研究院负

责人、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助理；2019年4月至2025年4
月任公司总裁助理。

个人及主导的项目成果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广东省

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制冷学会技术发明特等奖、中国专

利银奖、广东省专利金奖等科技奖励。担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磁悬浮技术与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旋转电机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

高速节能电机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务。

截至目前，胡余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6,033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王凯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兼纪检监察办公室副主任、企业安全部部

长。

历任公司总裁助理，深圳市公安局反恐支队情报大队长。获评全省公安机关政治工作先

进工作者、广东省公安厅评为2015年度广东省优秀人民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中

国维和警官荣誉章”、广东省公安厅个人二等功、两次深圳市公安厅三等功、深圳市2010年度

反恐工作先进个人。

截至目前，王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7,149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廖建雄先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裁助理。

1993年5月加入格力电器，历任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格力电器财务部部

长。2020年8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总裁助理。

截至目前，廖建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7,663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章周虎先生：本科学历；现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7年 7月加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格力电器（芜湖）有限公司财务部部

长，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投资管

理部部长助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章周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6,081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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